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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专业投资者风险告知及确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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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投资者（机构名称：                                                                        ）： 

根据贵机构提供的投资者信息及相关证明材料，贵机构以及贵机构发行或管理的产品（如有）（以下统称“贵

机构”）属于《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以下简称“《适当性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的专业投资者。

现将相关事项向贵机构告知如下： 

一、证券经营机构在向专业投资者销售产品时，对专业投资者履行的适当性职责区别于普通投资者； 

二、对于《适当性管理办法》的第四类专业投资者，如果希望不再被划分为专业投资者，可向本公司提出申

请； 

三、当贵机构提供的信息发生重大变化时，请及时书面通知我司，经复核如不再符合专业投资者的申请条件，

将不再被划分为专业投资者。 

四、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或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统称“产品”）是一种长期投资工具，其主要功能是分散投

资，降低投资单一证券所带来的个别风险。产品不同于银行储蓄、国债等能够提供固定收益预期的金融工具，其

投资运作过程中可能会面临各种风险，如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等，因此投资运作既可能产生收益，

也可能产生损失（本金亏损或超过原始本金损失）。由于与产品有关的文本（如产品合同、产品说明书/招募说明

书（更新）、公告等）除明确产品投资范围、投资限制等还可能存在解除合同等限制性条款或对投资者行使权力有

相关要求。因此，敬请投资者投资产品前认真阅读拟投资产品的产品合同、产品说明书/招募说明书（更新）、公

告等与产品有关的文本，充分了解投资者的权利、义务以及该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根据自身投资目的、风险偏

好、投资经验及风险承受能力审慎选择适合自己的产品。产品投资过程中除面临上述风险外，对于开放式或定期

开放式产品，其运营过程中还会面临特有的巨额赎回风险。敬请投资者根据其投资期限、资产状况等判断此类产

品是否与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此外，管理人业务或财务状况的变化，也可能对投资运作产生不利影响，

从而使投资者承受因此产生的投资损失。敬请投资者审慎选择管理人，避免因管理人原因而影响自身合理判断。

本公司提醒投资者产品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产品运营状况与产品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

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担。本风险告知函的揭示事项仅为列举性质，未能详尽列明投资者投资产品所面临的全部

风险和可能导致投资者资产损失的所有因素。投资者应当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或资产管理合同、资产

管理计划说明书、风险揭示书、最新产品资料概要等法律文件，充分了解产品情况及风险收益特征，请投资者根

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审慎决策，独立承担投资风险。 

  特此告知。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直销业务专用章：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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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一、本机构已阅读了上述告知内容，确认相关申请资料真实、准确、完整，并知悉贵公司根据相关资料将本

机构划分为专业投资者。对于贵公司销售的产品，本机构具有专业判断能力，能够自行进行专业判断。 

二、本机构确认已了解贵公司对专业投资者和普通投资者在履行适当性职责方面的区别，本机构（对于《适

当性管理办法》第四类专业投资者）知悉可以自愿申请或因不再符合专业投资者的条件，而不再被划分为专业投

资者的规则。 

三、本机构已知专业投资者可以购买所有风险等级的产品，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规定及市场、产品或

服务对投资者准入有要求的，从其规定和要求。日后投资贵公司任何产品的决定，均系本机构主动要求且为本公

司独立、自主、真实的意思表示，与贵司及相关从业人员无关。 

四、本机构已认真阅读、理解并确认自主承担上述所有可能发生的风险。 

 

机构名称                                （加盖公章或预留印鉴）     

                             日期：       年       月        日 


